

国公寨大街西-3地块
用地建设监管协议书









2021年    月  日


甲方：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13号

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常用办公地点：

[bookmark: _Hlk3432709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甲方的地方性政策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信的原则，依据浑南区（沈阳高新区）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在沈阳市浑南区投资建设产业项目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产业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39]1.1国公寨大街西-3地块产业方向（主导产业及产业链）及社会效益：同2020年摘得的GN-LB-02-06、GN-LB-02-13地块一并建设集植物油技术研发、油料加工生产、分装仓储、货物运输、产品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工厂，待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实现产值50亿元，全口径纳税3000万元。带动农业种植、配套等产业发展及农民就业。
1.2建设内容及规模要求：
计划投资约30万元，具体以实际投资额为准。国公寨大街西-3地块同2020年摘得的GN-LB-02-06、GN-LB-02-13地块进行整体项目建设。
第二条 项目用地
2.1项目用地面积及位置：国公寨大街西-3地块用地面积为0.74亩（492.07平方米），位于东湖街道，（项目用地具体位置以自然资源部门最终核定的用地规划红线为准）。
2.2项目用地规划用途及规划指标
国公寨大街西-3地块同2020年摘得的GN-LB-02-13地块一并建设，使原项目更加完善。
2.3项目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由乙方以招、拍、挂等合法的方式取得，项目用地成交价款以乙方竞得价为准。
2.4乙方依成交确认书全额缴纳项目用地土地成交款后，办理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过程中所发生的税、费由乙方据实交纳。
2.5项目用地的基础设施配套必须满足乙方项目建设需求，相关挂网费（供水、供暖等）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依法保护环境，防控污染，责任自担。
第三条 投资、强度、进度要求
3.1本项目计划投资30万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计划投资30万元。
3.2乙方确保该项目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开工建设， 3个月内达到正负零，建设周期为：12个月，12个月内竣工并投产运营。 
3.3开工之日起年度（延续一个自然年）总投资额不低于人民币30万元。
3.4乙方已在甲方辖区内设立了全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项目公司须在沈阳市浑南区连续经营且纳税10年，非乙方原因除外中途不得迁出。
3.5国公寨大街西-3地块同2020年摘得的GN-LB-02-06、GN-LB-02-13地块一并建成的项目投产运营3年后，乙方保证自第5年起（含第5年）年产值不低于人民币20亿元，在浑南区税务部门每年上缴税金不低于0.1亿元人民币（全口径税收）。
第四条 责任与义务
[bookmark: _Hlk34050183]4.1若乙方未能在出让合同约定期内开、竣工，甲方有权责成相关部门就乙方开竣工违约、闲置土地追究乙方的相应法律责任。
4.2乙方在甲方辖区内注册的项目公司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依法通过“招、拍、挂”方式竞得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并按成交确认书及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规定，按期足额支付土地价款及相关费用。
[bookmark: _GoBack]4.3乙方及项目公司建设生产期间必须做好本企业的安全、治安、保卫工作，出现任何问题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bookmark: _Hlk89776555]4.4乙方及因开发、经营该地块而成立的项目公司须在沈阳市浑南区注册之日起十年内不得迁出浑南区。
第五条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甲、乙双方均不负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补救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24小时内将事件的情况以信件或传真的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且在事件发生后7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的报告。
第六条 违约与解除
6.1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均视为违约，对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6.2 乙方未完成本协议第3.5条约定的纳税规模，属于乙方违约，乙方应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机关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违约金=乙方承诺完成的全口径纳税金额-乙方实际完成的全口径纳税金额。因市场因素及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除外。
6.3项目用地通过“招、拍、挂”等方式依法出让的，乙方或项目公司未竞得土地或竞得后最终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且任何一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6.4乙方依法竞得项目土地但未按《出让合同》之约定及时、全额缴纳土地出让价款，导致《出让合同》被解除或终止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6.5乙方依法竞得项目土地但未按《出让合同》之约定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导致国有土地使用权被依法收回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第七条 保密条款
双方均对本协议的签订、内容、执行、以及因本协议签订及履行而了解的信息负有保密的责任。否则，违约方应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第八条 法律适用于争议解决
8.1 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解释、履行以及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争议解决，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按其进行解释。
[bookmark: _Hlk89776598]8.2 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规定，可以直接作出合同履行、解除、变更等决定；针对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甲方有权作出要求履行书面决定。乙方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甲方可以申请甲方所在地法院强制执行。
8.3乙方对甲方的履行、变更、解除等决定不服的，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4甲、乙双方因执行本协议产生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乙方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他事项
9.1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再行商定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符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9.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项下乙方各项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9.3本协议签署一式【6】份，甲、乙双方各持【2】份，项目引进部门【2】份。每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协议签署页）


甲方（公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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